服务内容：
（一）服务对象
1.具有韩城市户籍、处于就业年龄段（16周岁至法定退休年龄）、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，有托养服务需求的智力残疾人、稳定期的精神残疾人（指精神障碍已经在精神专科确诊并得到治疗，急性期症状已被控制，目前处于较稳定的状态，并经精神科医师风险评估可以转介托养的精神残疾人）、重度肢体残疾人以及同时存在智力残疾或精神残疾的多重残疾人。

2.具有韩城市户籍、16周岁以上、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、属低保或低保边缘家庭、生活不能自理、有照护需求和意愿的残疾人。已经纳入特困救助供养、服务类救助、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、长期护理保险、残疾人托养服务、精神卫生社区康复服务等相关照护政策或项目覆盖范围的，不作为服务对象。优先保障符合以上条件的重度残疾人。

（二）任务目标和购买标准
居家服务每人全年不低于6次，每人次购买标准为2500元。个别服务对象确需长期服务或多次服务的，按具体服务的次数确定人次。
（三）绩效指标

1.数量指标：居家服务240人。

2.时效指标：居家服务每人不低于6次，每月不能超过2次，每次服务人员不少于3人，每次服务内容不少于3项（居家环境卫生为必须服务内容）。
3.绩效指标：残疾人服务水平和能力得到较显著提高，残疾人社会适应能力得到提高，融入社会生活程度得到较显著改善。残疾人及家属对残疾人托养服务满意度达到90%及以上。

（四）服务内容

为服务对象提供日常照料、职业发展、生活支持的上门服务。

1.日常照料：个人生活护理、卫生清洁、膳食服务、家电维修、上门理发等其他居家照料服务。

2.职业发展：职业康复、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辅导、就业创业信息提供等其他支持辅助服务。

3.生活支持：康复护理指导、自理能力训练、生活技能训练、政策咨询服务、社交康乐服务、外出接送服务等其他生活支持服务。

（五）服务质量

依据采购人要求及中国残联《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技术标准与规范（试行）》中关于居家服务的规范和服务标准、质量评价标准的规定，提供相应服务并进行自查。并自觉接受市残联对购买服务情况的监督管理。

